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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做好上海市中小学食堂

供餐服务招投标工作的指导意见》的通知

索取号：AA4316002-2025-002 发布日期：2025-11-14字体 [ 大 中 小 ]
沪教委体〔2025〕44号

各区教育局、各有关单位：

  现将《关于进一步做好上海市中小学食堂供餐服务招投标工作的指导意见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执行落实。

  附件：关于进一步做好上海市中小学食堂供餐服务招投标工作的指导意见

  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

  2025年 11月 14日

关于进一步做好上海市中小学食堂供餐服务招投标工作的

指导意见

  

  为进一步规范我市中小学食堂对外承包或委托经营管理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和教育部《学校食品安全与营

养健康管理规定》《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工作指引》

等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意见。

  一、工作要求

  引入社会力量承包或委托经营学校食堂的，应以招投标方式公开

选择已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、能承担食品安全责任、社会信誉良好

的供餐服务单位。

  ——坚持学生为本。将食品安全、营养健康、供餐质量、满意度

等作为招投标工作的核心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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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——坚持公益属性。学校食堂供餐服务应确保价格合理，明确约

定食材费在餐食标准中的占比。

  ——坚持公开透明。招标公告、中标结果应主动公开，接受师生、

家长和社会监督。

  ——坚持多元参与。保障家长代表、教职员工依法参与招投标工

作及服务评价。

  ——坚持动态调整。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和严格的退出机制，对

供餐服务单位实施动态管理。

  二、职责分工

  （一）市级职责

  市教育部门会同市发展改革、财政、卫生健康、市场监管等部门，

加强对我市中小学食堂供餐服务招投标工作的指导、监督和统筹协调。

推动各区采用统一的招标信息公示渠道、招标文件范本、服务合同范

本、合同备案机制、履约验收范本（以下简称“五个统一”）。

  （二）区级职责

  各区依托区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专项工作机制，由区教育部门会

同区发展改革、财政、卫生健康、市场监管等部门，以公开遴选方式

确定本区供餐服务单位参考名单并实施动态管理。落实本区招投标工

作“五个统一”要求，负责辖区内学校招投标工作的指导监督。建立

完善供餐服务单位评价和退出机制，确保公平、良性竞争。统筹做好

辖区内学校供餐应急预案和托底保障。督促辖区内学校履行食堂日常

管理职责。及时查处供餐服务单位侵害学校和师生权益等违法违规行

为。

  （三）学校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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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各校落实食堂招投标工作主体责任，规范开展招投标工作。发挥

家长在招投标工作中的监督作用。主动配合教育、审计等部门对招投

标工作的监督检查。落实食堂“零租赁”、水电气补贴等公益性政策。

  三、具体实施

  （一）区级组织遴选

  坚持公开透明原则，定期通过公开渠道发布遴选公告，公告应包

括服务需求，供餐服务单位资质、规模和保障能力要求，退出规则等。

有意向的供餐服务单位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服务方案。通过专家审核、

现场考察、综合评价等方式，确定本区供餐服务单位参考名单并进行

公示。遴选过程邀请学校代表和家长代表参与，可委托公证机构进行

公证。原则上遴选服务周期不超过 3 年。

  （二）学校组织招投标

  1.招标需求确定。学校应广泛听取家长、学生及教职员工代表意

见，依据“三重一大”事项集体决策制度和我市中小学代办服务性收

费管理制度，确定本校餐食标准。在此基础上，结合师生和家长建议、

专家论证意见，科学编制招标需求。

  2.招标文件编制。学校或受委托的代理机构结合招标需求编制招

标文件，明确供餐服务单位资质要求、评分办法、服务内容及期限、

合同文本、履约验收标准、终止和解除条款等内容。其中，供餐服务

单位资质要求应包括但不限于：经营主体资质及食品经营许可、关键

岗位人员健康证、无重大违法失信记录。评分办法坚持质量优先原则，

重点涵盖具备与供餐规模相匹配的服务能力和经验、食材费在餐食标

准中的占比、经营情况、服务方案、食品安全管理体系、营养健康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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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措施、人员配备与培训、应急处理能力等要素。招标服务期限原则

上不超过 3年，合同一年一签，经履约验收合格后方可续签合同。

  3.招标信息发布。除原有的招标公告发布平台外，学校应通过本

区统一的信息公示渠道同步发布招标信息。

  4.投标人投标。投标人应具备招标文件规定的资格条件，并对招

标文件提出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明确响应。投标人不得串通投标，

不得排挤其他投标人的公平竞争，不得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的

合法权益。

  5.开标评标。学校或受委托的代理机构应组建由学校管理人员、

教师代表、家长代表及专家组成的评标委员会，组成人员应为单数，

与投标人有利害关系的人员不得参与评标。评标委员会应按照招标文

件确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，对投标文件进行评审和比较。开标评标应

全过程视频、音频记录，并存档备查。

  6.评标结果公示与合同签订。学校或受委托的代理机构应同步在

本区统一的招标信息公示渠道公示中标候选人。公示期满无异议或异

议不成立的，学校与中标人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，参照

统一服务合同范本签订合同，明确食品安全责任、餐食标准、食材费

在餐食标准中的占比、食材采购方式、满意度结果应用、履约验收标

准、终止和解除条款等核心内容。学校应将合同文本报区教育部门备

案。

  7.履约验收。学校应按照合同约定的履约验收标准开展验收工作，

加强对供餐服务单位履约过程的监督管理，确保供餐服务单位提供的

实际服务与合同约定一致。

  四、日常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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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（一）市级部门

  市教育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强化指导监督，确保各区、各校严格落

实本意见，提升中小学食堂供餐服务招投标工作的规范管理水平。

  （二）区级部门

  区教育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加强对辖区内学校招投标过程及合同

履约情况的监督。建立预警机制，每学期开展满意度调查，对满意度

排名长期靠后的供餐服务单位进行约谈，对存在问题的供餐服务单位

责令限期整改。加大对供餐服务单位食材供应的管理和监督抽检力度，

指导学校做好大宗食材信息公开，将食材费在餐食标准中的占比纳入

审计范围。

  （三）学校

  学校加强对供餐服务单位的履约监督，建立对供餐服务单位食品

安全、菜品质量、服务水平、环境管理等的常态监管机制。将满意度

调查结果作为是否续签合同的重要依据。畅通家校沟通渠道，及时收

集、处理投诉和建议。

  五、退出机制

  （一）退出情形

  学校应在合同中明确终止和解除的情形。

  1.应当终止情形。包括但不限于：经营管理期间，因供餐服务单

位责任导致学校发生食品安全、消防安全等事故的；供餐服务单位串

通投标、提供虚假资质、利益输送、商业贿赂等违法行为被查实的；

供餐服务单位的食品经营许可证、营业执照被吊销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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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2.约定解除情形。包括但不限于：因供餐服务质量问题引发重大

舆情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；发生转包、违规分包行为或擅自变更主

要履约人员的；满意度调查不达标且拒不整改或整改无效的。

  （二）应急保障

  学校拟终止或解除合同，应及时向市、区教育部门报告，必要时

启动学校供餐应急预案，并按相关规定重新组织招投标。区教育部门

会同相关部门做好托底保障，确保校园供餐稳定。


